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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摘要咽 

有關る社會正義れ的議題，在我國憲法上，主要是集中在憲法第 13章

及增修條文第 10條之る基本國策れ的規定を惟相對於社會正義涉及基本國

策條文的規範る內容れ，本文所處理者，則是有關偈類型之憲法條文如何針

對此一規範內容，輔郒其誡命作用的規範る效力れ問題を在透過德國基本法

中る基本權利れ與る國家目標規定れ，以及歐盟基本權利憲章中る權利れ與

る原則れ之區Ε的比較法制之觀察後，本文確定：基本國策規定，非往昔所

稱的る方針條款れ，而係具有法拘束力的憲法規範を其一方面得以提供國家

以法律限制人民基本權利的合憲性目的基礎；另一方面亦得基於事物關連

性，就相關基本權利的る保護範圍れ與る功能れ等作內容上的填充を此外，

前開已作為基本權利之填充的相關基本國策規定，其除既有的客觀法面向

外，是否亦有主觀權利之性質，應依基本權利之相關議題的認定方式作個案

判斷，非得全盤予以否定を職是，在我國憲法釋義學上，社會正義之議題，

得利用各相關連之基本國策與基本權利等規範類型間的相互制約｠填充及回

饋之作用處理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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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聯合國各重要人權公約，在內容上常具實現社會正義的正面意義；

但其不具憲法效力，故非為司法院大法官違憲審查的依據を不過這些人權公

約，卻能以其所蘊含的世界人權標準與普世價值，透過比較法解釋的路徑，

填充我國憲法上相關基本權利或基本國策的規範內涵與功能，使這些規範與

日俱新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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